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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

2017年本集團累計排查安全隱患2,590項，整改率達99.73%；應急演練113次，參加人數達4,574人次；安全生產投入

3,233.46萬元；安全生產培訓達2.7萬人次。全年發生安全生產死亡事故1起，死亡1人，無重傷事故發生，發生輕傷事

故25起，傷25人，同比下降29%，千人工傷事故率為1.35‰。總體看安全生產形勢較為平穩，安全績效整體水平得到

了進一步提升。

3. �ï�•�¿
C	Å
本集團選擇優秀的人才攻讀在職碩士、博士研究生，及到國外培訓，各所屬企業每年選派50名左右優秀的管理和技術

人才到國家重點院校攻讀MBA、工程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建立了多層次的研發設計和管理人才培訓體系，逐步形成了

結構合理的專業技術人才梯隊。為適應新形勢要求，積極選派高級管理人才、優秀的專業技術人才到美國GE、德國西

門子等國外的先進公司進行學習培訓，學習先進的技術知識和管理經驗。

為了加強核心人才隊伍建設，公司出台了一系列的相關人才文件，引導和激勵人才仕途雙通道發展，公司的核心人才

體系逐漸完善。在專業技術崗位建立了從企業的助理主任師、副主任師、主任師、高級主任師、學術帶頭人、助理

總師，到公司的技術專家、首席技術專家的晉升序列；在生產工人崗位建立了從企業的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技

師、高級技師、副主任技師、主任技師，到公司高技能專家的晉升序列。

2017年，本集團持續着力打造具有高素質、高技術和高技能的人才隊伍，累計開展各類培訓76,94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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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培訓人數佔比 97% 95% 100% 100% 92%      

平均培訓課時數 42 40 120 90 38



�� ��

12 �Þ�'�õ�e	��p�…�Þ�"�®�!

�g . �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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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重視員工管理，制定了《員工管理制度》《勞動合同管理辦法》《關於解除勞動合同的

有關規定》《員工帶薪休假實施辦法》等制度，努力為員工創造良好工作環境的同時，也減少了勞動用工風險，並有效拒

絕童工和強迫勞動現象。

公司開展校園招聘

5. �6�Ð�á�M�#
本集團的供應鏈管理採取集中和分散相結合的運作模式，部分物資的採購由各附屬公司按照招標採購程序分別招標採

購，部分物資由集團集中招標採購，並逐步擴大集中採購的比例。同時，充分發揮招標中心職能，建立和完善招標體

系，逐步擴大招標範圍，規範管理、提高效率。

本集團規範供應商管理，嚴格信用審批流程，實行採購招標透明化管理，供應商的聘用嚴格履行以下流程：

(1) 根據《供應商評價管理控制程序》對提名供應商的資質、技術水平、生產能力等方面進行嚴格評審，通過評審的

供應商列入合格供應商名錄。

(2) 在合格供應商名錄中選擇擬採購物料的合格供應商，履行招標程序，向五家以上合格供應商（特殊物料經審批確

定是戰略、瓶頸供應物料可三家以上）發出招標通知書，組織文件初評、招評評審，最終依據綜合評審結果確定

供應商並簽訂採購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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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

對於部分供應商，本集團要審查其環境和社會責任的有關資料。審查流程、內容如下：

(1) 提出審查環境管理運行控制程序、社會責任報告及其支持性文件的要求，需提前一至三天內提供相應文件作為

審查依據。對未通過環境體系認證或無社會責任報告的企業要求提供環境管理和履行社會責任的相關文件。

(2) 委派具有環境體系認證資質人員和企業管理經歷的人員依據其提供的文件進行現場審核。

2017年，本集團共召開供貨商評審會議543次，審核供貨商763家。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有合格供貨商

390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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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數目 1,030 378 2,252 247     

佔比 26% 10% 5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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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

東北其他地區

國內其他地區

國外

26%

10%58%

6%

6. �*�Ü�ª�‚
本集團將秉承可持續發展理念，加大高效清潔能源及新能源發電設備開發力度，努力實現企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

本集團開展有環保產業，主要包括脫硝、除塵、脫硫業務，是國內最早進入脫硝市場的企業，生產的脫硝產品涵蓋

135MW–1100MW，累計機組容量超過1億千瓦，是國內脫硝行業的龍頭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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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集團注重構建完整的科研開發體系，一方面致力於先進工藝技術裝備應用、淘汰落後產能；另一方面優化產

品結構，積極開發高效清潔、節能環保發電設備，大力發展水電、核電等清潔能源。

所屬企業舉辦環保節能產品技術交流會

本集團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二次再熱技術節能減排成效突出，採用該技術的百萬千瓦超超臨界機組比普通百萬千瓦超

超臨界機組降低約12克╱千瓦時，按年利用6,000小時計算，每台百萬千瓦機組每年可節約標準煤7.2萬噸，直接減排

二氧化碳近20萬噸，節能、環保優勢明顯，具有良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低碳效益；本集團攻剋了「燃煤耦合垃圾

發電技術」並通過國家能源局組織的評審，該技術可將垃圾焚燒發電效率提高至31.6%，對破解稭秆直焚頑疾和城市垃

圾處理難題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標誌着公司在燃煤耦合垃圾發電技術上走在了行業前列。

本集團鼓勵並獎勵技術創新、技能創新和服務創新，與多家國內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加大資金和

人力投入，合作開展國家電力行業科技項目，共同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用相結合的電站設備生產技術創新體

系。2017年，本集團共申請專利545項，獲得專利授權311項，其中發明專利10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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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

本集團設立專門的質量檢驗部門，負責對進廠材料、工序間、產品最終的監視和測量（均包括供方處的監視和測量）。從

事監視和測量的人員必須經過培訓、授權。產品需經過規定的所有檢驗和試驗且結果符合規定的要求後，才可以向顧

客放行產品和交付服務。遇到特殊情況必須得到有關授權人員的批准，適用時應得到顧客的批准，才可以向顧客放行

產品和交付服務。質量檢驗部門建立並保存監視和測量的記錄。當產品發生質量問題或質量事故後，用戶服務部門第

一時間將相關信息反饋，待技術專業師評審並制定出對應的技術方案後，用戶服務部門組織生產、技術人員到工地進

行搶修、建造或更換。

公司執行董事、高級副總裁帶隊進行產品質量檢查指導

本集團產品在電廠安裝完成後一般要經過168小時試運行，合格後進入商業運行，在商業運行期間，本集團一般會向客

戶提供一年質量保證期。2017年，本集團發生重大質量事故0起，未有產品因安全與健康理由回收；收到產品與服務

投訴0起。本集團積極與客戶溝通，解決產品與服務中存在的問題，取得客戶滿意。在向用戶提供符合需求的產品的同

時，本集團還致力於為用戶提供及時有效的服務，積極進行走訪，了解並解決用戶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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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始終重視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全面落實監督責任、紮牢紮密制度籠子，2017年公司將制度建設貫穿全年各項工

作始終，注重頂層設計，共制定相關制度9項。同時，結合工作實踐和上級新要求，對公司《巡視工作實施辦法》進行了

修訂，擬定了10項相關配套制度，進一步促進了巡視工作規範化、系統化。

在積極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方面，針對領導幹部、關鍵崗位人員開展廉潔教育，推進廉潔文化建設，建立起

監察部牽頭，各部門共同參與的監督體系和工作聯動機制，使反腐倡廉工作與經營管理工作有機融合，進一步完善了

公司監督體系。

2017年，本集團發生貪污訴訟案件0起。

8. �_
��³��
本集團致力於維護區域穩定，促進社區和諧。本集團依據國家、地方法律法規，在重大資產重組、民主審議職工安置

方案等舉措的實施中，拯救和處理低效無效資產，有序進行企業改革工作，維護了企業及所在區域穩定。同時，公

司推進工會互助基金、黨員愛心基金建設和運行，鼓勵員工參與公益活動，身體力行回饋社會，增強員工對社會、對

企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通過幼兒教育、醫療服務、困難幫扶等志願活動，推動了社區和諧和區域公益發展。本集團

2017年無社區責任負面信息。

公司董事長春節期間帶隊走訪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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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

同時，本集團積極開展定點扶貧工作。本集團積極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定點扶貧雲南省文山市，累計投入百

萬餘元。通過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特色產業、搭建招商平台等五方面開展扶貧工作。

公司多方面開展扶貧工作

2017年，本集團選派年輕幹部到文山市卧龍街道大以古社區（行政村）掛職村第一書記，在加強駐村基層黨建、 開展為

民服務、推進村務治理、落實精準扶貧等方面開展了一系列卓有實效的工作，為貧困地區加快脫貧致富步伐做出了重

要貢獻。



  

18 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四. 管治

本公司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等有關規定，積極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規範公司運

作。本公司董事會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並深信良好的管治對公司業務的長遠成功及可持續發展至為關鍵。

於2017年，本公司全面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的規定，並在適當的情況

下採納其中所載的建議最佳常規，惟由於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登清先生因須專注其他個人業務於2017年12月29日辭任，

而本公司正在物色新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故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董事會缺少一位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具備適當的

會計或相關的財務管理專長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提名委員會的成員中獨立非執行董事未佔大多數。本公司現時已增補

一位具備適當的會計專長的獨立非執行董事：2018年3月21日，本公司董事會根據股東週年大會授權，委任田民先生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

本公司由董事會履行企業管治職能。於2017年，本公司董事會嚴格遵守法律及監管規定方面的政策及常規，並以此制定及修

訂公司規章制度，不斷完善企業管治政策及常規，持續關注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培訓及持續專業發展，並積極開展內部審查

整改工作，以提高公司管治水平。

詳細內容已刊載於本公司2017年年報《公司管治報告》一章。


